春晖路街道人大代表

补选工作宣传品项目采购公告

一、资格或资质要求

合格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条件，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点设置的特定资格条件：一是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二是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三是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四是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五是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六是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七是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二、采购主要内容

拟采购0.65万提抽纸，品牌为维达、清风、心相印、洁柔、斑布中任一款均可，内外包装袋均为厂家密封，每提不少于3包，每包不少于110抽，每抽大小不小于132mm*180mm且层数不少于3层，主要原材料为100%原生木浆，卫生标准为GB15979，执行标准为GB/T20808（合格），质量等级为优等品，生产日期为2024年9月后且保质期为三年及以上，类型为可湿水且自然无香。单提价格不高于5元，总限价3.25万元（此价格为包干价，含包装、运输、税费等）。
三、其他事项

（1）2025年12月31日10:00现场验货并开标，由符合条件的报价最低者中标。
（2）中标供应商需于2026年1月12日15:00前将全部产品送达指定位置，否则视同为违约。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付老师 

电  话：68642471
地  址：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16号119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6日
